溆浦县统计局关于2021年度部门整体支出的
绩效自评报告

根据溆财绩函〔2022〕12 号文件精神，现将县统计局2021年度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情况报告如下：
一、部门概况
1． 主要职能
县统计局是主管全县统计和国民经济核算工作的县政府组成部门。主要职责是：贯彻执行国家统计工作的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完成国家、省、市统计调查任务；检查监督统计法规的实施情况，查处统计违法行为；研究制定全县统一的基本统计制度，拟定统计指标，指导和协调全县统计业务工作，组织开展全县性县情县力普查及相关专项调查；审核县直各部门统计调查计划及调查方案；为制定政策、编制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提供统计资料，对全县国民经济、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等情况进行统计监测，为县委、县政府及相关部门提供统计信息及咨询建议；统一核定、管理、公布全县经济、社会、科技的基本统计资料，定期发布全县国民经济发展情况统计公报以及有关普查和专项调查公报；建立健全和管理全县统计信息自动化系统和统计数据库体系；指导我县基层单位加强统计基础建设。
2.机构设置、人员情况
目前县统计局共设有4个内设机构，事业单位2个。现有行政编制在职人员8人、事业编制在职人员12人。
3.主要工作任务
2021年县统计局除完成常规的经济社会发展统计调查和监测任务外，还组织开展了2021年统计专项调查和全县第七次人口普查工作。
县统计局承担的国家、省、市和县政府主要专项统计调查工作任务有：GDP核算、资源产出率调查、全面小康社会建设统计监测、文化产业统计、1%人口和劳动力抽样调查、全社会能源统计及监测、服务业统计、全县绩效考核指标监测、污染防治公众满意度调查、质量强县指标监测、为民办实事评估监测、妇女儿童监测、全县城乡划分、非公有制经济统计、企业创新调查和中小企业调查等专项调查任务。
二、部门整体支出资金使用情况
2021年县统计局本年度决算支出为665.37万元，其中基本支出256.95万元，项目支出408.42万元。
（一）基本支出部分
2021年县统计局决算基本支出为256.95万元，主要包括人员工资、离退休费和医疗保险、住房公积金和日常公用等费用。在三公经费方面严格控制,2021年三公经费支出为5.33万元。其中 公务接待费用5.33万元，无公务用车费，无出国经费。
（二）专项支出
2021年财政安排专项资金408.42万元，使用专项支出408.42万元，为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和统计专项调查开展提供了保障。
项目支出408.42万元全部为商品和服务支出。
为保证专项资金的规范管理，提高专项资金的使用效率，一是进一步加强制度建设，明确部门绩效管理职责分工，修订和完善一批绩效管理配套制度；二是探索绩效跟踪监控，要求加强资金使用过程监控，对已纳入县统计局绩效目标管理范畴的项目支出，进行跟踪和监控。
三、部门专项组织实施管理情况
本年度我局有全国第七次人口普查和统计专项调查两个项目。建立了项目资金管理、专项支出等财务管理制度，会计核算较为规范，符合《行政单位会计制度》的相关规定。项目资金管理都是专款专用，无虚列支出、截留挤占挪用、超标准开支、无超预算等情况。所有项目机构设置健全、分工明确，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内部控制管理制度和专项资金管理实施办法。无可行性研究报告结论,无专家评审论证结论,无实行招投标，无竣工验收，特此说明。
四、资产管理情况
固定资产管理实行“统一领导、归口管理”原则，国家统一所有，单位占有、使用的管理体制。  
（一）建立固定资产明细账、固定资产卡片，确保账实相符、帐卡相符、帐证相符、账账相符。
（二）固定资产购置应按照合理、节约的原则进行配置。购置金额在3000元以下的由分管财务领导审批，3000元以上的由会议集体研究审批，达到采购金额的，按要求办理政府采购手续。
（三）固定资产调拨要由调出部门填写“固定资产调拨单”，由调出调入单位双方签章，经领导审批后，交财务机构一份，双方单位各存一份，据此办理固定资产增减手续。
（四）固定资产处置要严格按照《溆浦县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实施办法》规定执行，未经批准不得擅自处置。
（五）上级主管部门或其他部门配备（调拨）的、用专项资金购买的固定资产，根据调拨单、原始发票等及时记入固定资产账进行管理。
　五、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情况
我局按照年度工作要求的安排，严格执行各项资金管理制度，充分合理使用各项资金，保障了基本人员经费支出和单位全年统计工作任务的完成。加强了统计基层基础工作，提高了统计调查数据质量，增强了统计调查能力，进一步规范基层统计调查工作，促进统计调查事业健康协调发展，为经济全面协调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六、存在的主要问题
[bookmark: _GoBack]经过自评，我局财政预算方面还存在流程需要进一步规范、预算执行率有待进一步提高等问题，有待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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